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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建立正確工作態度，特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第四點

規定，訂定本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原則(以下簡稱本作業原則)。 

二、本系學生校外實習課程開設分為三學分(十二小時/週)、九學分(四十小時/週)以及暑期

實習二學分(共三百二十小時)之選修課三種。學期課程應於同一企業或機構實習滿十八

週為原則。暑期課程應於同一企業或機構實習滿八週為原則。 

三、九學分之校外實習，須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且同時選修校內其他課程以九學分為上

限。暑假期間全職於同一企業或機構實習者，可折抵次學期三學分之校外實習課程。 

四、本系非課程型態之校外實習為公部門來函提供實習機會之校外實習，惟須經本系確認該

實習與專業領域相關，並選派實習指導老師和為學生投保意外險。 

五、實習單位以與本校簽定建教合作合約書之廠商或經本系審核通過為原則，經由本系安排

簽定「校外實習合約書」後，分發學生前往實習。 

六、學生參加校外實習，須預先填寫「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表」，經本系核准後簽寫「學生校外

實習同意書」，再經家長簽章同意後送本系存查。學生因故須轉換實習機構者，須填送

「學生校外實習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經同意後始得轉換。  

七、學生前往業界實習前，應辦妥相關保險事宜。除屬有給薪者由實習機構辦理勞、健保及

勞工退休金提撥或由學生自付外，無給薪者由本系或實習單位加保意外險。 

八、學生前往業界實習前應辦理行前座談會，將有關實習規定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詳細說

明，並讓實習學生瞭解遵循。 

九、實習課程之開課、勤惰、成績處理及學生選課，依一般修課規定辦理，其成績計算為實

習單位評分佔百分之五十、任課老師佔百分之五十。 

十、實習課程任課老師負責定期以電話或至實習單位訪視所屬同學，至少 2次以上實地訪

視，並填報「學生校外實習訪視紀錄表」，以了解同學實習現況，並協助同學解決在專業

知識及適應上的問題。 

十一、校外實習學生及實習單位各項資料如有更動，應於一個星期內主動告知系辦，如實習

場所遇任何問題，應主動聯繫輔導老師或系辦協助，不得請家長直接至實習廠商議論。 



十二、校外實習期間，學生行為除受實習廠商約束外，並應遵守校規之規範。如遇情節重大

情事、違反實習單位規範或可歸責於學生之事項，經本系與業界查證屬實者，得提前終

止實習，並通知學校及家長處理。 

十三、本作業原則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送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備查後公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學系 

 

 


